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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农职院人〔2019〕1号

关于印发《2019年上海农林
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市农业学校副高级及以上教
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晋升办法(暂
行)》和《2019年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
市农业学校中级及以下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

术职务聘任和晋升办法(暂行)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现将《2019年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市农业学校

副高级及以上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晋升办

法》和《2019年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市农业学校中

级及以下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晋升办法(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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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)》的通知印发给你们。特此通知。

具体办法见附件。
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业学校）人事处

2019年 4月 22日

附件 1

2019 年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市农业学校

副高级及以上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

聘任和晋升办法(暂行)

为了进一步推进学院（农校）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技术

职务聘任工作，加强学院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队伍建设，推进教育改

革与发展，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优化市属公办高校教

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教委【2018】

91号），结合学院（农校）实际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（一）根据“按需设岗，按岗聘任，择优进岗”的指导思想，开

展聘任工作。

（二）教师聘任在坚持德育标准和学术标准的前提下，要充分体

现人才培养、教学效果和成果。

（三）聘任工作遵循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科学”的原则，严格

掌握聘任标准，积极稳妥地做好聘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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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学院人事处根据学院、市农校岗位设置统一核定专任教师、

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职数。

二、聘任范围和时间

学院和农校在职在编人员。成果统计任现职以来。

（一）初聘职务，取得副高级及以上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者和其他

专业技术职务者（学术、技术获得3票合格及以上者）。

（二）级内晋升，在现职任职年限三年及以上（专业技术四级晋

升三级需在现职上工作满五年）。

（三）校内聘任，在现职任职年限三年及以上。

三、聘任条件

（一）初聘职务

1、取得教师专业技术任职资格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

2、近三年考核合格及以上。

3、任现职以来获得学院（农校）及以上荣誉称号或考核优秀一

次及以上。

4、近三年专任教师平均完成教学工作量（不低于8课时/周）；

兼行政工作者需有一定教学经历；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完成岗位工作职

责。

5、完成学院（农校）和部门布置的工作。

6、按学术、技术投票结果排序，排序相同按任职年限长者列前，

任职年限相同按年龄长者列前。

（二）级内晋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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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在现职任职三年及以上（专业技术四级晋升三级需在现职上

工作满五年）。

2、近三年考核合格及以上。

3、近三年专任教师平均完成教学工作量（不低于8课时/周）；

兼行政工作者需有一定教学经历；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完成岗位工作职

责。

4、完成学院（农校）和部门布置的工作

5、按任职年限排序，任职年限相同，则按年龄长者列前。

（三）校内聘任

在岗位职数不足的情况下，满足聘任和级内晋升条件者，采用校

内聘任，校内聘任只兑现绩效工资不兑现薪级工资。待有空岗位职数

时，按聘委会校内聘任投票排序予以聘任。

近三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聘任、晋升和校内聘任：有违纪违

规、教学事故以及师德师风失范等问题。

四、聘任组织

学院聘任委员会行使聘任工作，下设思想品德考察工作组和教育

教学考察工作组，评议均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。

五、聘任程序

（一）制定方案。学院制定《2019 年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、

上海市农业学校副高级及以上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

晋升办法（暂行）》

（二）公布当年拟聘各岗位职数。具体见《2019 年上海农林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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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技术学院、上海市农业学校职务聘任和晋升职数表》

（三）个人申请。填写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市农业学

校职务聘任晋升）申请表》。

（四）资格审核。系部初审，人事处资格审查。

（五）各小组评议。

思想品德考察小组、教育教学能力考察小组分别对经过资格审查

人员进行评议。

（六）确定各系列岗位拟推荐聘任人选。由学院聘任委员会结合

申请人材料、各考察组评议结果，投票确定拟推荐聘任人选名单。

（七）学院审定。由学院聘任工作领导小组审定聘任人选。

（八）聘前公示。在全院（校）范围内进行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（九）签订合同、颁发聘书。根据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，与受聘

人员签订聘用合同。工资兑现。

六、相关说明

执行公派留学计划等情况的教师，按时间抵充工作量。

系部副主任聘任至副高职称者，绩效工资中工作量津贴享受 77

分。

本办法由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市农业学校人事处负责解

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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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19 年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市农业学校

中级及以下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

和晋升办法(暂行)

为了进一步推进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以下简称学院）和上海

市农业学校（以下简称农校）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职务

聘任工作，加强学院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队伍建设，推进教育改革与

发展，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优化市属公办高校教师职

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教委【2018】91

号），结合学院（农校）实际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（一）根据“按需设岗，按岗聘任，择优进岗”的指导思想，开

展聘任工作。

（二）教师聘任在坚持德育标准和学术标准的前提下，要充分体

现人才培养、教学效果和成果。

（三）聘任工作遵循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科学”的原则，严格

掌握聘任标准，积极稳妥地做好聘任工作。

（四）学院人事处根据学院、农校岗位设置统一核定专任教师、

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职数。

二、聘任范围和时间

学院和农校在职在编人员。成果统计任现职以来。

（一）初聘职务，取得中级及以下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者和其他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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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技术职务者。

（二）级内晋升，在现职任职年限三年及以上。

（三）校内聘任，在现职任职年限三年及以上。

四、聘任条件

（一）初聘职务

1、取得教师专业技术任职资格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

2、近三年考核合格及以上。

3、近三年专任教师平均完成教学工作量（不低于12课时/周）；

兼行政工作者需有一定教学经历；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完成岗位工作职

责。

4、完成学院（农校）和部门布置的工作。

5、按学术、技术投票结果排序，排序相同按任职年限长者列前，

任职年限相同按年龄长者列前。

（三）级内晋升

1、在现职任职三年及以上。

2、近三年考核合格及以上。

3、近三年专任教师平均完成教学工作量（不低于12课时/周）；

兼行政工作者需有一定教学经历；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完成岗位工作职

责。

4、完成学院（农校）和部门布置的工作

5、按任职年限排序，任职年限相同，则按年龄长者列前。

（三）校内聘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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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岗位职数不足的情况下，满足聘任和级内晋升条件者，采用校

内聘任，校内聘任只兑现绩效工资不兑现薪级工资。待有空岗位职数

时，按聘委会校内聘任投票排序予以聘任。

近三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聘任、晋升和校内聘任：有违纪违

规、教学事故以及师德师风失范等问题。

四、聘任组织

学院聘任委员会行使聘任工作，下设思想品德考察工作组和教育

教学考察工作组，评议均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。

五、聘任程序

（一）制定方案。学院制定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市农

业学校中级及以下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晋升办法（暂

行）》

（二）公布当年拟聘各岗位职数。具体见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

院、上海市农业学校职务聘任和晋升职数表》

（三）个人申请。填写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市农业学

校职务聘任和晋升申请表》。

（四）资格审核。系部初审，人事处资格审查。

（五）各小组评议。

思想品德考察小组、教育教学能力考察小组分别对经过资格审查

人员进行评议。

（六）确定各系列岗位拟推荐聘任人选。由学院聘任委员会结合

申请人材料、各考察组评议结果，投票确定聘任人选名单。

（七）学院审定。

（八）聘前公示。在全院（校）范围内进行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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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签订合同、颁发聘书。根据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，与受聘

人员签订聘用合同。工资兑现。

六、相关说明

执行公派留学计划等情况的教师，按时间抵充工作量。

本办法由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市农业学校人事处负责解

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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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业学校）人事处 2019年4月22日印发


